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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9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95.02.14)  
9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95.04.06)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定通過(98.04.13)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98.04.16)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定通過(99.07.13) 
校長核定(99.07.20)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03.08.11)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3.10.03) 
 105 學年度第一 學期系務會議通過(105.08.16)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院務會議通(105.08.17)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通(105.08.30) 

校長核定(105.09.19)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07.07.31)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院務會議通過(107.09.12)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通過(107.09.27) 

校長核定(107.10.03)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08.08.29)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院務會議通過(108.09.02)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通過(108.09.06) 

校長核定(108.09.11)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系務會議修正通過(110.03.18)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務會議通過(110.04.23)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通過(110.06.24) 

校長核定(110.09.23)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112.09.20)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112.09.21)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113.02.06) 

校長核定(113.05.15) 

11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113.08.13) 

11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113.08.21) 

113學年度第 1 學期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114.01.22) 

校長核定(114.02.04) 
一、為提升實習成效，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特訂定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實

施要點。 

二、為推動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各項業務，應設置實習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

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系教師推

選產生。委員任期壹年，以配合學年度為原則，並得連選連任。其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三)擬訂書面契約

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

前之終止實習。(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

項。 

三、課程內容: 

(一)實施對象:日間部四技四年級學生。 

(二)課程名稱:「校外實習必修 9/9」及「校外實習選修 9/9」。 

(三)實習時段: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下學期，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720 小時。 

 
四、實習單位：由立案之公私立產業或相關單位(以運動與休閒管理領域為主)，提供學生實 

  習與督導。實習單位由本系推薦，並完成簽約實習合約書之簽訂。 

四、返校座談: 
     實習期間應定期返校進行座談會或參與研習活動。 
五、實習輔導: 

    學生實習期間的輔導老師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之，每位指導老師所須負責督導的學生， 

    由系主任分配決定之。實習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中至少二次與實習單位聯繫並前往實 

    習單位訪視，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國外部份至少一次並以實際訪視或網際網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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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電話等方式進行，並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 
六、實習成績評核：     

(一)成績設定比率：平時成績 40% (實習作業繳交情形)、期中考 30% (校外實習輔導小

組視導評量)、期末考 30% (整學期整體表現) 

(二) 實習單位之工作評核佔 50%。 

1.  評核項目(5 項)：敬業精神與工作態度、專業能力與工作效率、人際關係與團

隊精神、出勤狀況、專業禮儀生活規範。 

2. 每項目 20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總成績 50%。 

(三) 校內輔導教師實習評核佔 50%  

1. 評核項目(5 項)：校外實習工作週誌、校外實習報告內容、校外實習心得及

建議事項、校外實習心得-結論或其他資料、平時聯繫與互動。 

2. 每項目 20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總成績 50%。 

七、實習作業繳交： 
    學生於實習結束後，應於開學後兩週內繳交至少三千字的實習成果書面報告及實習工作 
    週誌，由實習輔導老師及導師評核成績。 
八、實習成果書面報告內容編輯格式，依實務製作格式處理，並裝訂成冊(如附表四)。 
九、班級導師為實習課程的當然授課老師之一，負責統合學生實習成果書面報告的評核、裝 

    訂、最後成績的核算與繳交等。 
十、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  

（1）學生遭實習機構辭退-實習機構認有學生實習表現不良，應出具體行為事實予輔

導教師，經輔導教師輔導後，仍未改善者，而遭實習機構辭退者，輔導教師需

將該案提報系級實習委員會備查。  
（2）學生因個人因素須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須轉換實習機構，須提前

告知實習機構及輔導教師，並於學期初加退選截止日前，經輔導教師及實習委

員會同意後，方可轉換至其他實習機構，輔導教師及業管單位將協助媒合其他

實習機會，轉換實習單位僅限 2 次。 
（3）因實習機構因素導致實習學生須轉換其他實習機構-實習機構因重大事故，無法

配合完成提供學生實習，須提前一個月通知合作學校及實習學生，輔導教師及

業管單位應協助媒合其他實習機會，並經輔導教師及實習委員會同意後，方可

轉換至其他實習機構，接續未完成之實習課程。 
（4）如無法完成實習者，依據其實習比例評核成績及格後給予學分（實際實習時數/

應實習時數），完成 80小時給予 1學分，依此類推。其餘未完成之學分數可

選修本系專業學分或民生學院選修跨系符合所學專長能力課程進行抵免。 
十一、免除校外實習課程必修條件： 

（1）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且經本系評估不適任校外實習者。(佐證

文件：申請以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檢附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

冊影本佐證。) 
（2）重大傷病或患有疾病之學生，且經系所評估無法履行校外實習者。 

      (佐證文件：重大傷病學生，無法於校外實習期間履行校外實習者，檢附公立醫 

      院等級以上醫院 6 個月內之診斷證明書(正本)，載明該生符合重大傷病資格。) 

（3）具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分之學生，且本系無法推薦至 

     適當場域實習者。(佐證文件：申請以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 

     生身分之學生檢附護照影本佐證。 

      （4）其他特殊狀況學生。(含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受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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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准免除校外實習學生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輔導修習餐旅觀光、休閒管 

           理等相關課程以替代「校外實習 I 」之實習學分。 
十二、校外實習替代課程，修習科目及順序如下:  

  日間部四技替代「校外實習」之實習學分科目: 

      (ㄧ)民生學院「觀光休閒產業學分學程」未曾修過之科目。 

      (二)餐旅管理系、運動與休閒管理系、觀光系未曾修過之科目。 

      (三)選修本校其他四技未曾修過之「相關專業」之科目。 
十三、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必要時商請企業提供宿舍，供學生

住宿，以減少學生實習之顧慮。若無法提供住宿，應輔導協助實習學生解決住宿及交

通安全問題。 
十四、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到情節重大之事情，合作企業需通知本系聯絡窗口，儘速

處理。 
十五、學生校外實習係校內課程之延伸，應充分告知合作之實習企業，並請其於安排學生實

習工作時，應顧及理論與實務之銜接。 
十六、為加強保障學生實習生活安全，應依規定協助辦理學生實習意外保險事宜。 
十七、其他規定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